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交通劝导员补贴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乡镇交通劝导员补贴项目，新场乡共计预算3.6万元，实际支付3.6万元。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全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4〕106号）。
3.考核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实绩、公开民主、绩效挂钩的原则，坚持全面考核与重点工作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力求做到考核工作科学、全面、准确。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是用于保障全乡5个村道路交通及安全生产等。
2.以“目标、任务、资金、权责”细化原则，进一步增强各村交通劝导员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我乡交管办合理运转。包括：
（1）项目完成情况包括项目任务完成质量、数量情况；
（2）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立项前期准备、项目任务的实施、项目公开公示情况、项目后续维护管理制度建设以及档案管理情况；
（3）资金管理情况包括资金到位、使用情况，资金拨付是否及时、是否专款专用、是否专账管理、项目资金支付凭据是否真实、完整，项目决算资料的合法、合规性；
（4）项目效益包括项目完成后的效益，群众满意度情况。
3.该经费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实行按时报销的原则，预算3.6万元，实际支付3.6万元。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乡镇交管办劝导员补贴及乡镇交管办工作经费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全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函〔2014〕106号）文件精神及时发放交通劝导员补贴和支付交管办工作经费。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全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资金由乡预报，县财政局审核后下拨到我乡进行支付。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可用表格形式反映）。
1．资金计划。该工作经费是正常年度预算，由乡按照文件要求明确资金用途。
2．资金到位。财政局对我乡的用款计划及时进行了批复。
3．资金使用。此项目预算资金3.6万元，按照文件要求完成乡镇交管办劝导员补贴发放。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此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我乡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全省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及时进行申报，由乡纪委负责复核监管。
（二）项目管理情况。此项目我乡交管办负责落实。
（三）项目监管情况。由乡纪委负责复核监管
四、项目绩效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完成情况。
于2024年12月24日完成3.6万元支付工作。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
乡镇交管办劝导员补贴及乡镇交管办工作经费项目实施后，进一步增强各村社区交通劝导员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我乡交管办合理运转。
2.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全乡道路交通安全及安全生产等各方面得到了改善，有效地保障了群众及各驻乡企事业单位的生命财产安全。
3.可持续影响
乡镇交管办劝导员补贴及乡镇交管办工作经费项目的实施，在年度内对强化交通劝导员岗位责任，提高工作绩效，增加交通劝导员和交管办工作人员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不断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4.群众满意度
绩效评价抽查小组在乡、村委会相关人员陪同下，对确定的抽查点进行抽查，抽查方式为发放调查问卷及电话核实，抽查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乡镇交管办劝导员补贴及乡镇交管办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根据提供的资料和抽查情况、对应评分标准，得出评分如下：
1．项目评价等级结果
经综合汇总得出峨边彝族自治县新场乡乡镇交管办劝导员补贴及乡镇交管办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2．此项目绩效评价总体得分及评价结果为总分100分，评价得分98分。
（二）存在的问题。
暂无。	
（三）相关建议。
暂无。
